附件2
内蒙古艺术学院教师攻读博士学位（定向）延期审批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学历学位
	

	职称
	
	所在学院/部门
	
	任教专业
	

	电话
	
	攻读学位
	

	攻读学校、专业
	

	攻读时间
	（XX年X月—XX年X月）

	延期时间
	（XX年X月—XX年X月）

	延

期

原

因
	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

	所在学院、部门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对外合作与交流处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组织部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校领导意见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人事处备案：
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说明：教师须征求所在学院/部门、教务处、校领导意见，报人事处备案。管理人员（含处级干部）须征求所在学院/部门、组织部、校领导意见，报人事处备案；有教学任务的管理人员也须征求教务处意见。赴国（境）外人员还须同时征求对外合作与交流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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